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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30號 5樓 

聯絡方式-電  話：02-23312865 

         傳  真：02-23755594  

         聯絡人：羅慧萍 

受文者：OOO律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年 4月 30日 

發文字號：（104）律聯字第 104082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貴律師函詢律師得否委任非律師為民事事件之複代理人，有

無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乙節，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 復  貴律師 103年 10 月 3日函。 

二、 依民法第 537條及律師倫理規範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律師

應親自處理受任事務，並應依據法令及正當程序，盡力維

護當事人之合法權益，對於受任事件之處理，不得無故延

宕，並應及時告知事件進行之重要情事。委任非律師為民

事案件之複代理人之原因、態樣及具體情形甚為多樣，故

是否違反律師倫理規範，應視個案事實具體認定，未可一

概而論。 

三、 依本會第 10 屆第 3 次常務理事會議決議辦理。 

 
 

正本：OOO律師 

副本：法務部 

      各會員公會 

本會律師倫理委員會 趙主任委員梅君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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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號 7樓 C室 

                                  聯絡方式-電  話：02-23881707分機 68 

   傳  真：02-23881708  

   聯絡人：羅慧萍 

受文者：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14日 

發文字號：（109）律聯字第 109300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有關貴署函詢律師倫理規範適用疑義等乙案，復如說明，敬

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署109年3月4日北檢泰暑107律他35字第1099016473號

函、109年4月22日北檢欽暑107律他35字第1099031530號函、

109年8月13日北檢欽署107律他35字第1099066641號函。 

 二、貴署函詢問題一：本會受法務部委託辦理律師職前訓練事

務，如指導律師於未在場情況下，指派學習律師出庭獨自處

理指導律師受任案件，是否有違律師法、律師倫理等規範?

是否亦與律師職前訓練宗旨目的或相關規則辦法相違?關

於上開情形，本會有無相關函文規範抑或先前有相類之律

師懲戒案例或決議可供參酌。本會意見如下： 

  (一)函詢事項是否有違律師法，依法務部 105 年 3 月 7 日

法檢字第 10504501330 號函，略以「學習律師於未完

成律師職前訓練前，尚不得以律師名義執行職務，如

其未有指導律師在旁指導，而由學習律師獨自出庭，

縱無違背訴訟法規定，仍有違律師法、律師職前訓練

規則等相關規定」等語，謹供參考。 

    (二)是否有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一節，經查：「律師倫理規範」

第 2、3 條分別規定:「律師執行職務，應遵守法律、

本規範及律師公會章程。」、「律師應共同維護律師職

業尊嚴及榮譽。」，本會於 108 年 8 月 13 日以（108）

律聯字第 108164 號函請各地方公會轉知會員於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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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律師時，不應由學習律師單獨執行職務，以免損

及委任人權益，並有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之虞。此外並

無其他函文或先前懲戒案例。 

  (三)至於是否有違反律師職前訓練宗旨目的或相關規則一

節，經查： 

   (1)本會係依據「律師職前訓練規則」第 4條規定:「本

訓練由法務部委任法務部司法官學院（以下簡稱司

法官學院）或委託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以下簡稱全聯會）辦理。」，辦理律師職前訓練

業務，法務部並與本會訂有委託契約。 

      (2)依據「律師職前訓練規則」第 2 條規定:「律師職

前訓練（以下簡稱本訓練）之目標，在充實學習律

師之專業知識，培養律師倫理觀念，增進實務經驗，

使其具備完成律師使命之基本能力。」基此，本會

訂定之「指導律師注意事項」第 1 條規定:「指導

律師對學習律師之學習，應本乎熱誠，詳為指導，

以充實其專業知識，培養律師倫理觀念，增加實務

經驗，使其具備完成律師使命之基本能力。」、第

5 條規定:「指導律師出庭執行職務時，學習律師應

隨同在場旁聽見習，學習律師學習各項事務，應擬

作各種書狀或文稿，聽從指導律師教導審核，如有

不當，應即修改或重行擬作。」業已明訂學習律師

於指導律師出庭時應「隨同在場旁聽見習」；且學

習律師擬作之各種書狀或文稿，指導律師應予「教

導審核」。自無可能允許指導律師要求(指派) 學

習律師出庭獨自處理指導律師所受任案件。 

      (3)為使前揭意旨更加明確，本會於 108年 10月 19 日

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修正後之「中華民國

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律師職前訓練辦法」增列第 9

條第 2 項規定:「指導律師應善盡指導責任，不得

要求或同意學習律師，於指導律師未在場時，執行

職務。」以杜爭議。 

  三、貴署函詢問題二：如該律師於民事案件受任後，委任不具律

師資格(亦非學習律師)之人為複代理人到庭獨自執行職務，

是否亦有違律師法或律師倫理規範之虞?本會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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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上開函詢事項，是否有違反律師法之虞，經查：律師

法尚無禁止律師於民事案件受任後，委任不具律師資

格(亦非學習律師)之人為複代理人到庭獨自執行職務

之規定，另民事訴訟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訴訟代

理人應委任律師為之。但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委任非

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 3項規定：「非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許可準則，由司法院定之。」復依司法院訂

定之「民事事件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許可準則」第

2 條之規定：「下列之人，審判長得許可其為訴訟代理

人：一、大學法律系、所畢業者。二、現為中央或地方

機關所屬人員，經該機關委任為訴訟代理人者。三、現

受僱於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從事法務工作，經該法人或

非法人團體委任為訴訟代理人者。四、經高考法制、金

融法務，或其他以法律科目為主之高等考試及格者。五、

其他依其釋明堪任該事件之訴訟代理人者。」則律師於

民事案件受任後，委任不具律師資格(亦非學習律師)

之人為複代理人到庭獨自執行職務，倘若經審判長依

上開規定許可者，尚難謂有違反律師法或訴訟法之情

事。惟律師法第 33 條規定：「律師如因懈怠或疏忽，致

其委託人或當事人受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故律師

於民事案件受任後，委任不具律師資格(亦非學習律師)

之人為複代理人到庭獨自執行職務，若有因此致委託

人或當事人受到損害之情事，縱無違背訴訟法或非為

律師法所規定之懲戒事由，仍應對委託人或當事人負

損害賠償之責。 

   (二)關於律師得否委任非律師為民事事件之複代理人，有

無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一節，前經本會於 104 年 4 月 30

日以(104)律聯字第 104082號函解釋略以：「依民法第

537 條及律師倫理規範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律師應親

自處理受任事務，並應依據法令及正當程序，盡力維護

當事人之合法權益，對於受任事件之處理，不得無故延

宕，並應及時告知事件進行之重要情事。委任非律師為

民事案件之複代理人之原因、態樣及具體情形甚為多

樣，故是否違反律師倫理規範，應視個案事實具體認定，

未可一概而論。」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32&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32&fl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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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依本會第11屆第1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正本：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副本：各地方律師公會 

      本會律師倫理委員會 盧主委世欽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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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律師聯合會  函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號 7樓 C室 

聯絡方式-電  話：02-23881707分機 68 

傳  真：02-23881708 

聯絡人：羅慧萍 

受文者：各地方律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26日 

發文字號：（113）律聯字第 113509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有關最高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裁定

選任律師為無資力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經上訴人具狀表明

會自行委任訴訟代理人，不同意律師代理其提出上訴理由或

其他訴訟行為之情節所生律師倫理規範適用疑義，復如說明，

敬請查照。 

 

說明： 

一、復本會律師權益維護暨申訴處理委員會第二屆第三次委員

會會議。 

二、經查，來函所述事實要旨略謂：最高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裁定選任律師為無資力上訴人之訴訟代

理人，經上訴人具狀表明會自行委任律師，不同意律師代理

其提出上訴理由或其他訴訟行為；律師基於上情，具狀向最

高法院聲請辭任其第三審訴訟代理人職務，惟經最高法院

以其所陳內容非為得辭任之正當理由，依律師法第 30條規

定，其聲請即屬不應准許，且上訴人尚未自行委任訴訟代理

人，該律師訴訟代理人之代理權自未消滅等情為由，駁回律

師之聲請，致律師難以執行法院指定職務，而有律師倫理規

範適用疑義等語。 

三、按律師法第 2條、第 30條分別規定：「律師應砥礪品德、維

護信譽、遵守律師倫理規範、精研法令及法律事務。」、「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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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非經釋明有正當理由，不得辭任法院或檢察官依法指定

之職務。」律師倫理規範第 7條、第 20條、第 21條、第 23

條、第 26條、第 27條第 2項分別規定：「律師應體認律師

職務為公共職務，於執行職務時，應兼顧當事人合法權益及

公共利益。」、「律師不得以受當事人指示為由，為違反本規

範之行為。」、「律師應協助法院維持司法尊嚴及實現司法正

義，並與司法機關共負法治責任。」、「律師對於依法指定其

辯護、代理或輔佐之案件，非經釋明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或延宕，（略）」、「律師對於司法機關詢問、囑託、指定之案

件，應予以協助。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律師應

依據法令及正當程序，盡力維護當事人之合法權益，對於受

任事件之處理，不得無故延宕，（略）」由是可知，律師對於

依法指定其辯護、代理或輔佐之案件，或司法機關詢問、囑

託、指定之案件，原則上不得辭任與拒絕，而應予以協助，

兼顧當事人合法權益及公共利益，協助法院實現司法正義；

又律師應依據法令及正當程序，盡力維護當事人之合法權

益，不得以受當事人指示為由而為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之行

為甚明。 

四、承上所述，律師擬辭任法院或檢察官依法指定之職務者，自

應釋明其正當理由，經法院或檢察官許可後，始得終止其因

該職務而與當事人間所成立之委任關係，並應依律師法第

32條、律師倫理規範第 35條等規定意旨，律師應採取必要

合理措施與步驟以防止當事人權益受損。 

五、另就來函所述律師受法院指定擔任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惟

上訴人具狀表明不同意律師代理其提出上訴理由或其他訴

訟行為乙節： 

(一)此因涉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之 1 第 1 項本文、第 4 項、第

466條之 2第 1項、第 2項規定，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

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向最高法院聲請選任律師為

其訴訟代理人，循此，非有正當理由，律師原則上不得辭任

與拒絕最高法院所選任之上開職務，以符合民事第三審訴

訟程序為強制律師代理之立法本旨。是在法院裁准辭任指

定職務前，律師仍應予以協助，例如代理上訴人為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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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等訴訟行為，以兼顧當事人合法權益及公共利益，協助

法院實現司法正義，始符合律師法與律師倫理規範等相關

規定之旨趣。 

(二)至於律師所為代理上訴人提出上訴理由等訴訟行為，係依律

師倫理規範第 7 條、第 21 條、第 26 條規定執行職務之正

當行為；律師如已善盡職責，上開行為縱未得上訴人之同

意，參律師倫理規範第 20條之意旨，應不認為有違反律師

法或律師倫理規範之情事，併此敘明。 

六、依本會第 2屆第 11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提出上述

意見供參。惟涉及個案是否違反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乙

節，仍應視個案具體事實及實際事證綜合判斷，併此說明。 

       
正本：本會律師權益維護暨申訴處理委員會 

副本：各地方律師公會 

   本會律師倫理規範解釋委員會 范主委瑞華 

○○○律師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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